
新疆维吾尔白治区财胰厣

新财购 匚2019)26号

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处理决定书

采 购 人:自 治区人民医院

地  址:乌鲁木齐市天池路 91号

代理机构: 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

地  址: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山路 462号广场南侧联合办公大

厦 (万年 101)A座 14楼

相关供应商:北京贝肯恒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地  址: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 昆泰国际大厦 21层

2111室

相关供应商: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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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 址: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石牌长江北路 1328号

2018年 11月 29日 ,本机关接到北京贝肯恒业发展股份有限公

司举报,反映
“
新疆人民医院卫生应急移动处置中心物资装各采购

项目[(GK)2018-032]” 采购活动中,存在评标现场混乱、评审委

员会成员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评分等问题。按照监督检查职责,本

机关依法予以受理,并进行调查核实。现已调查终结。

一、举报主要内容

(一 )评标现场混乱,违反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采

购人与采购中心的项目负责人恶意串通,存在诱导、主导评审委员

会成员的行为,具有明显的倾向性,严重影响了评标结果的公正性。

(二 )评审委员会未严格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和评

分标准进行评审,严重背离了政府采购评审的基本总则和有关要求。

二、本机关查明的事实

(一 )关于样品检测过程

经观看该项目评审过程、演示过程录音录像资料,听取原评审

委员会成员意见,该项目评审过程中,评审委员会成员对举报人所

提供样品进行了两次测量,对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样品

进行了一次测量,并认为两家供应商所提供样品均符合招标文件要求。

(二 )关于评标过程

经观看该项目录音录像资料,评审过程中,代理机构工作人员、

采购人代表对类似业绩、中标供应商所投铝合金箱尺寸与招标要求

-2-



不符等问题发表了意见,干扰了评审委员会的独立评审。

(三 )关于评审打分问题

经查阅招标文件,招标文件第三部分第六章评分标准中,投标

供应商资信分值 1分 ,具体为
“
基本开户行出具的2017年度资信良

好证明的得 1分 ,无得 0分 ,提供原件
”
;相关供应商材料分值 5分 ,

具体为
“
提供白皮书和彩页或者产品说明书和彩页等相关证明材料 ,

重要指标产品提供全者得 3分 ;一般指标产品每提供 10份得 0.5分 ,

最高可得 2分”;认证情况分值 5分 ,具体为
“
合格的质量管理体系

认证,得 1分;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,得 2分;流动医院获得过

设计奖的,得 2分。三项均需提供复印件。”投标供应商类似业绩分

值 5分 ,具体为
“
提供 2013年以来国家类似项目每有 1项得 1分·

满分 5分;提供合同复印件
”。以上内容为评审中的客观内容,按照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库匚2012〕

69号 )第二条,评审委员会成员
“
对供应商的价格分等客观评分项

的评分应当一致,对其他需要借助专业知识评判的主观评分事项 ,

应当严格按照评分细则公正评分
”

的规定,各评审委员会成员打分

应当一致。

1。 关于投标供应商资信证明问题。经查阅供应商投标文件、专

家打分表,举报人投标文件中提供了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2018年 11

月 15日 提供的资信证明,提出举报人
“
该公司在我行开有业务往来

账户,直至目前为止,一直与我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,未发现

-3-



不正常情况
”,并提供了该公司在 2016年 2月 18日 在该行开户的证

明,反映该公司自2016年 2月 开户后,截至 2018年 11月 15日 ,

资信方面不存在不正常情况,涵盖了2017年 资信情况。中标供应商

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苏州木渎支行出具的资信证明,证明时间段为⒛17年 1月 1日 -2017

年 12月 31日 ,但其所附开户许可证显示,该公司在该行开户时间

为 2017年 10月 13日 ,该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时间范围超出了中标供

应商在该行开户时间范围。评分表显示,对举报人相关项目,7名

评审委员会成员中 1人打分为 1分 ,6人打分为 0分。专家评审报

告意见为
“
该公司提供的银行资信证明不符合要求

”,对中标供应商

相关项目,7名 评审委员会成员打分均为 1分,认定该供应商所提

供资信证明有效,但未对存在的问题作出任何说明。

综上所述,该项目中评审委员会成员对供应商资信证明效力认

定不合理。

2.关 于认证情况问题。经查阅供应商投标文件,举报人投标文

件中提供了北京国医械华光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
“
医疗器械质量管

理体系认证证书
”、“

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
”、“

职业健康管理体系

认证证书
”,中 国医学装各协会颁发的证书,内容为

“
我协会对你公

司 ‘
移动医院

’
进行现场论证,认为该移动医院设计布局合理、功

能齐全、能够满足健康体检和疾病预防需求,适合推广应用
”。评分

表显示,对举报人相关项目,7名 评审委员会成员 1人打分为 5分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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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人打分为 3分。评审委员会评审报告意见为
“
流动医院设各没有

获得过设计奖
”。

综上所述,根据现有证明,不 能认定举报人所提供中国医学装

各协会颁发的证书属设计奖证书,评审委员会对该问题的认定未违

反招标文件要求。

3.关于业绩问题。经核实,举报人投标文件中提供了应急移动

处置设各、健康一体机、多普勒超声诊断仪、三维彩色 B超、DR、

全自动生化分析仪、卫生器材等 14份业绩证明。评分表显示,对举

报人业绩,7名 评审委员会成员 4人打分为 1分 ,1人打分为 3分 ,

1人打分为 4分 ,1人打分为 5分。专家评审报告意见为
“
该公司提

供的
‘
国家类似业绩

’
大部分为单项医疗设各的中标业绩,而本次

招标的项目中包括:信 息化、应急医院物质和医疗设各等。所以,

所提供业绩没有包含以上内容的不能得业绩分,该公司只有一个类

似业绩
”。采购人提供说明表示

“
国家类似项目

’
指参加过县级、

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等
‘
应急项目

’业绩且能够提供合同复印件
”。

综上所述,该项目评审委员会认定举报人业绩不属于类似业绩 ,

未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;但存在评审委会成员对

业绩分打分不一致的问题。

4.关 于相关供应商材料。经查阅供应商投标文件,举报人投标

文件中提供了帐篷、箱组、医疗组、后勤物资、指挥组、医技组、

防疫组、个人携行、制式队服等产品的白皮书和彩页等证明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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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表显示,对举报人相关项目,7名 评审委员会成员 5人打分为 5

分,1人打分为 4分 ,1人打分为 0分。

综上所述,该项目评审过程中,部分评审委员会成员未按照政

府采购相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和方法进行评审,存在

评审委员会对客观分打分不一致的问题。

5.关于样品打分问题。经观看样品测量现场录音录像、听取原

评审委员会成员意见,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有限公司、北京贝肯

恒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样品均符合招标文件要求,评审档案

中也未发现举报人所提供样品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任何记录。评

分表显示,对举报人样品,7名 评审委员会成员中 4人打分为 5分 ,

2人打分为 4.5分 ,1人打分为 3.5分 ;对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有

限公司样品 7名 评审委员会成员打分均为 5分。

综上所述,该项目中举报人样品符合招标文件要求,评审委员

会成员未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和方法

进行评审。

(四 )关于中标供应商所投产品不响应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

问题

经查阅招标文件、供应商投标文件,招标文件第三部分投标说

明第二章投标文件的编写 2.1“投标人应详细阅读招标文件中的条

款、规范、表述、份数和格式等所有内容,按招标文件规定的组成

部分提供投标文件,并保证所提供全部材料的真实性,以使其投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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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,否则,其投标将被拒绝
”
;第六章评标

21.10“评标委员会将确定每一投标人是否对投标文件的要求做出了

实质性响应,而没有重大偏离。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是指符合招标文

件的所有条款、条件和规定且没有重大偏离和保留的投标。重大偏

离和保留系指影响到招标文件规定的服务范围和质量,或者限制了

采购人的权利和投标人的义务,而纠正这些偏离将影响到其他提交

实质性响应的投标人的公平竞争地位
”。第四部分

“
货物需求及技术

规格
”

第三章货物需求详细技术参数 中铝镁合金箱规格为

800x600x600、  1200x800x800。

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显示,其所提供铝镁合金箱规格分别为

800x600x600、 1200x800x600,与 招标文件要求明显不符,属招标文

件第三部分第六章评标 21.10中 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情

形,但评审过程中评审委员会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拒绝该供应商投

标,并最终由该供应商中标。

综上所述,该项目中中标供应商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,

评审委员会未按照规定拒绝该公司投标,违反了 《政府采购货物和

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第 87号令 )第 四十六条
“
评标委

员会负责具体评标事务,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:(一 )审查、评价投

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商务、技术等实质性要求
”

的规定。

三、本机关处理意见

综上所述,该项目中存在评审委员会成员未严格按照招标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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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进行评审,中标供应商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等问题。根

据 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,本机关决定,对该项目作废标

处理,并重新组织采购活动。

如不服本处理决定,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财

政部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在决定书

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抄送: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本厅社保处、经济建设处,相 关当事人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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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19年 4月 9日 印发


